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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安事務委員會

毛孟靜議員的倌件

閣下在 2017 年 10 月 16 日來信，附夾毛孟靜議員在 2017 年
10 月 12 日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，說:請我們回應信

件提出的事宜。 信件指有一名外 i蹋人被拒入境香港，希望當局詳述

拒絕不何人士入境的準貝Ij指引及方向。就毛議員在信件提出的事

宜，我們現回覆如下:

自 1997 年回歸以來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一直嚴格按照《基本

法〉的規定實行「…閻兩制」、「港人治港 i 和高度自治。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(特區政府)對世界各閱或各地區的人士入境、逗留

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。入境事務處(入境處)依據香港特別行政

區法律和既定入境故發處理每宗入境個案。

根據〈入境條例) (第 1 15 樣)第 7(1)條，未獲入境處人員
;住詐的人士，不得在香潛入境，除非該人士擁有香港居留權、香港

入境權或為其他憑藉《入境條例〉無須上述准許而可在香港入境的

人士(例如飛機機員)。根據〈入境條例〉第 4(1)(a)條，入境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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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、司在;任何EIj客入境時向該人作出訊問。〈入境條例》第 11 (1)及

時條授權入境處人員拒絕訪客人;燒及將被拒絕入境的人士遣送離
境。

入境處在執行入境管制峙，均會依據香港特別行政監法律、

既定政策及程序處理每宗個案，並會在審慎考慮:訝:宗個案的個別情

況後，才作的批准或拒絕入境的決定。特區政府不會評論{闊別個案

或公開個別個黨的資料。

(徐曉露

副本諱:入境事務處處長(經辦人:戴志源先生)
局內人員: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E

2017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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